附件2

常德仲裁委员会秘书处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	序号
	部门名称
	收费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收费项目
	收费性质
	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
	收费标准
	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
	政策

依据
	备注

	1
	常德市司法局
	常德仲裁委员会 秘书处
	事业单位
	仲裁案件受理费
	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	提供仲裁法律服务，具体负责办理仲裁案件受理、仲裁文书送达、仲裁案件审理、档案管理、仲裁费用的收取与管理等事务。仲裁受理费用于给付仲裁员报酬、维持常德仲裁员会正常运转的必要开支
	争议金额              仲裁案件受理费

12500元及以下的部分           500元

12501元至50000元的部分      按4%交纳

50001元至100000元的部分     按3%交纳

100001元至200000元的部分    按2%交纳

200001元至500000元的部分    按1.5%交纳

500001元至1000000元的部分   按1%交纳

1000001以上的部分             按0.5%交纳
	市场调节价
	国办发[1995]44号

湘发改价费〔2019〕363号
	

	2
	常德市司法局
	常德仲裁委员会 秘书处
	事业单位
	仲裁案件处理费
	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	提供仲裁法律服务，具体负责办理仲裁案件受理、仲裁文书送达、仲裁案件审理、档案管理、仲裁费用的收取与管理等事务。仲裁案件处理费用于仲裁员因办理仲裁案件出差、开庭而支出的食宿费、交通费及其他合理费用；其他应当由当事人承担的合理费用
	每件按300-1000元的标准收取（选定外地仲裁员增加的交通费、住宿费不受此限，由当事人另行据实支付）

集团案件每案不低于50元
	市场调节价
	国办发[1995]44号

湘发改价费〔2019〕363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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